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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案第 694/2016 號 

上訴人：A 

 

 

 

 

 

 

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

 

一、案情簡介 

在初級法院第 CR4-16-0045-PSM 號簡易刑事案中，嫌犯上訴人因

觸犯了一項第 6/2004號法律第 2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「非法再入境罪」，

判處 3 個月 15 日徒刑，有關徒刑准予暫緩執行，為期 1 年 9 個月。 

上訴人在緩刑期間再次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，於 2016 年 6 月 6

日被第 CR1-16-0109-PSM 號卷宗判處 3 個月實際徒刑，判決於 2016

年 6 月 30 日轉為確定。 

為此，在本案原審法院經過對上訴人作出聽證後，作出了以下決定

廢止緩刑的決定： 

“批示 

經聽取被判刑人的聲明、檢察院代表及辯護人的意見，法院考慮到

被判刑人在本案緩刑期間再次實施相同的犯罪，且被判處實際徒刑，現

時在監獄服刑，可見被判刑人未汲取教取，顯然徒刑的暫緩執行不足以

預防犯罪，這包括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，因此，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54

條第 1 款 b)項的規定，本院決定廢止其緩刑，並須實際執行本案所判處

的 3 個月 15 日徒刑。 

批示確定後，將本批示通知第 CR1-16-0109-PSM 號卷宗及其徒刑

執行卷宗，以作適當處理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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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後，法官表示根據第 CR1-16-0109-PSM 號卷宗的資料顯示，被

判刑人將於 2016 年 9 月 4 日釋放，為此，法院作出如下批示： 

“批示 

法院考慮到被判刑人將於 2016 年 9 月 4 日釋放，並被廢止緩刑，

且被判刑人為非法入境者，因此，有強烈的逃走及再次犯罪的可能性，

因此，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186 條第 1 款 b)項及第 188 條的規定，

對被判刑人 A 採取羈押的強制措施，等候本廢止緩刑批示轉為轉定。 

通知第 CR1-16-0109-PSM 號卷宗，向本案發出轉押令，以便於

2016 年 9 月 4 日將被判刑人轉至本案履行羈押的強制措施。” 

 

上訴人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訴，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： 

1. 上訴人（被判刑人）因於 2016 年 3 月非法進入澳門，為此，

被本案判處三個月十五日的徒刑，獲准予暫緩1年9個月執行，

判決於 2016 年 4 月 21 日轉為確定。 

2. 現時，上訴人在獄中服刑（卷宗編號 CR1-16-0109-PSM）三

個月，並且在獄中反覆思考、思念家人及知道自由的可貴，且

已汲取教訓及感到非常後悔。 

3. 因此，上訴人向法庭作出承諾將來不會非法進入澳門。 

4. 上訴人請求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再次給予本案的徒刑暫緩執

行；或考慮准予將緩刑期延長兩年，以保正上訴人不犯罪的決

心。 

5. 上訴人認為法庭應再次給予緩刑機會，因上訴人已在另一案件

服刑，已感受到特別預防的效果，以及因上訴人僅觸犯兩次同

一類型的犯罪，應再給予最後的一次機會，即所謂：同一類型

的犯罪不過第三次）。 

6. 如上所述，請求中級法院法官閣下廢止初級有關廢止上訴人緩

刑的批示；或者請求法官 閣下批准延長上訴人的暫緩執行，

為期兩年。 

綜合上訴，請求法官閣下接納上訴，並按《澳門刑事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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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典》規定，廢止獨任庭批示，以及判處上訴人較有利的裁決；

或將有關緩刑期間准予延長兩年。 

 

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，並提出下列理據： 

1. 在本案中，上訴人在緩刑期間犯罪並被確定判刑，已符合法律

規定的廢止緩刑的形式要件。 

2. 在廢止緩刑的實質要件方面，法律要求被判刑者作出的行為

“顯示作為暫緩執行徒刑依據之目的未能藉此途徑達到者”。 

3. 在本案中，上訴人被判之罪名與在緩刑期間實施的犯罪均為非

法再入境罪，屬相同犯罪。 

4. 上訴人在緩刑期間再犯相同犯罪，並被判處實際徒刑罪，足以

說明本案 之所判之緩刑未能使其警醒，作為暫緩執行徒刑依據

之目的未能藉緩刑達到。 

5. 在此情況下，法官閣下作出廢止緩刑的批示於法有據。 

6. 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

基於維護合法性及客觀原則的要求，茲提請中級法院，判

定上訴理由不成立，駁回上訴，並維持上訴所針對之批示。 

 

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了法律意見書，認為其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

立，應該予以駁回。 

 

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，組成合議庭，對上訴進行審理，各

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，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。 

 

二、理由說明 

在其上訴理由中，上訴人表示對被上訴的法庭適用《刑法典》第

54 條第 1 款 b)項的規定沒有質疑，但認為法庭應考慮同一法典第 44 條

之規定，再次給予上訴人 A 緩刑的機會，為期兩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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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54 條第 1 款之規定： 

“一、在暫緩執行徒刑期間，如被判刑者作出下列行為，且顯示作

為暫緩執行徒刑依據之目的未能藉此途徑達到者，須廢止徒刑之暫緩執

行： 

a) 明顯或重複違反所命令履行之義務或所命令遵守之行為規則，

或重新適應社會之個人計劃；或 

b) 犯罪並因此而被判刑。” 

在本案中，既然上訴人 A 在客觀上面對其在本案緩刑期間再次實

施犯罪的事實，而在主觀上亦在其上訴理由中已明確表示其沒有質疑被

上訴的法庭適用《刑法典》第 54 條第 1 款 b 項之規定，那麼，在這個

純粹考慮要否廢止緩刑的階段中，我們實在看不到被上訴的決定有違反

任何必須考慮的法律規定及要件。 

我們十分認同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在上訴理由答覆中所闡述，上

訴人 A 已符合《刑法典》第 54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，

尤其是單純以監禁作威嚇已不足以令上訴人 A 不繼續犯罪，有關刑事政

策欲透過緩刑制度來達到的目的不能順利運作。 

雖然我們清楚知道廢止緩刑應該是最後手段，但當其他措施已不能

發揮效果時，正如本案的情況，我們認為對其採取其他措施或方法，諸

如延長緩刑期已不能對其產生任何合適的效果。 

因此，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判決並無違反《刑法典》第 54 條第 1 款

的規定，且無須考慮同一法典第 44 條的規定，被上訴的法庭廢止暫緩

執行對上訴人 A 判處的徒刑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。 

因此，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

 

三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，維持原

判 。 

上訴人必須支付上訴程序的訴訟費用，支付 4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

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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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人還要支付委任辯護人的辯護費 2500 澳門元。 

澳門特別行政區，2016 年 10 月 27 日 

蔡武彬 

司徒民正 

陳廣勝 


